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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投 票 結 果 

 

茲提述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2021年9月29日之通函（「該

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該通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之詞

彙與該通函及該通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2021年11月2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按股數

投票方式，就該通告所載之所有決議案進行表決。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110,988,601股，此乃給予股

東有權出席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該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所有股東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被委任為

監票人，負責處理點票事宜。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各項決議案投贊成票及投反對票代表

的股份數目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接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董事會報告書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901,644,581 

(99.974555%) 

229,479 

(0.025445%) 

2. 批准派付末期股息。 901,875,330 

(99.999972%) 

250 

(0.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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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3. (i) (a) 重選張永銳先生連任董事。 871,127,704 

(96.591694%) 

30,738,356 

(3.408306%) 

(b) 重選潘毅仕(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連任董事。 

869,723,029 

(96.435942%) 

32,143,031 

(3.564058%) 

 (c) 重選蕭漢華先生連任董事。 896,743,111 

(99.431961%) 

5,122,949 

(0.568039%) 

 (d) 重選顏福健先生連任董事。 868,117,392 

(96.257907%) 

33,748,668 

(3.742093%) 

 (e) 重選李有達先生連任董事。 894,788,814 

(99.215266%) 

7,077,246 

(0.784734%) 

(ii)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袍金。 898,565,060 

(99.993156%) 

61,500 

(0.006844%) 

4. 再度聘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

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898,110,398 

(99.582516%) 

3,765,182 

(0.417484%) 

5.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權力以發行及處理本公司

不超過已發行股份10%之新增股份。 

846,492,923 

(93.859327%) 

55,381,137 

(6.140673%) 

6.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權力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惟

可購回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之10%。 

898,574,825 

(99.634012%) 

3,300,755 

(0.365988%) 

7. 擴大董事會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性權力，將購回

之股份總數附加於上。 

824,432,217 

(91.413231%) 

77,441,843 

(8.586769%) 

8. 批准及採納本公司的新購股權計劃。 824,912,958 

(91.467107%) 

76,955,472 

(8.532893%) 

 

由於以上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50%之票數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皆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

議案。 

 

 

承董事會命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麥祐興 

 

香港，202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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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馮玉麟先生（副主席）及鄒金根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郭炳

聯先生（主席）、張永銳先生（副主席）、潘毅仕（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蕭漢華先

生及苗學禮（John Anthony MILLER）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家祥博士，太平紳士、吳亮

星先生，太平紳士、顏福健先生、葉楊詩明女士、林國灃先生及李有達先生。 

 

*  僅供識別 

 


